
經濟部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韌性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

條例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就本辦法所定申請案之受理、

審查、核定、查驗、撥付、追回獎勵或補助及其他相關事

項，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辦理之。

第三條　　為因應國際情勢對我國產業之衝擊及影響，本部得推動下

列強化經濟韌性項目：

一、提供企業金融支持。

二、提升產業競爭力。

三、協助企業開拓多元市場。

第四條　　本部依前條第一款規定推動提供企業金融支持之措施如

下： 

一、提供外銷貸款優惠信用保證，提升出口競爭力。

二、擴大中小微企業專案貸款適用對象，強化經營韌

性。

三、展延舊有貸款，發揮金融支持力道。

四、因應各種影響營運衝擊之資金協助。

前項所定措施，本部得以補助、輔導、協助貸款、貸款

利息減免或其他方式為之；其申請資格、措施內容、文件、

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得由本部及財團法人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另定之。 



第五條　　本部依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推動提升產業競爭力之措施如

下：

一、研發轉型補助。

二、營運效能提升補助。

三、推動人才訓練及技術應用。

除前項措施外，本部得視產業受國際情勢影響情形、發

展趨勢或提升競爭力所需技術，擇定個別產業或技術領域提

供客製化輔導、獎勵、補助或人才培訓。

第六條　　本部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研發轉型補助之措施如

下：

一、個案補助。

二、產業聯盟補助。

前項第一款所定補助之申請人，以依法辦理公司登記、

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之製造業者

為限：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依法免辦工廠登記經主管機關

核發證明文件。

二、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四章之一規定申請納管之工

廠，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

或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補助之申請人，應由二家以上依法辦

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製造業者聯合提

案。



第一項所定補助之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申請補助案總經費

之百分之五十，補助金額之上限如下：

一、個案補助：

(一)符合第二項第一款所定條件者，每案為新臺幣

五百萬元。

(二)符合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條件者，每案為新臺幣

三百萬元。

二、產業聯盟補助：每案為新臺幣四千萬元。 

第一項所定補助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研發人員費用。

二、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三、全新設備購置費。

四、設備租賃費。

五、設備使用維護費。

六、無形資產引進費。

七、委託研究及勞務費。

八、驗證費。

九、差旅費。

十、行銷布局費。

十一、其他本部規定之項目。

第一項補助之申請資格、程序、應檢附文件、審查作業

及其他相關事項，得由本部另定之。

第七條　　本部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營運效能提升補助之

措施如下：



一、個案補助。

二、整合型補助。

前項所定補助之申請人，以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有限合夥登記，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

業，且其稅籍登記之營業項目屬商業服務業者為限；前項第

二款所定補助，應由申請人整合三處以上場域提案。

第一項所定補助，不得超過每提案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

十，補助金額之上限如下：

一、個案補助：依提案規模，每案為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整合型補助：每案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第一項補助之申請資格、程序、補助項目、應檢附文

件、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得由本部另定之。

第八條　　本部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推動人才訓練及技術

應用之措施，得結合專業技術法人機構及大專校院於科技領

域之研發與教學資源，建置示範應用場域及實作訓練機制。

前項措施之訓練對象、所需場域、設施、課程類別、報

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得由本部另定之。

第九條　　本部依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辦理協助企業開拓多元市場之措

施如下：

一、補助企業布建海外通路。

二、補助廠商及公協會參展拓銷。

三、推廣共同品牌海外行銷。

四、洽邀國外買主來臺洽談及採購。

五、加強貿易管理。



六、深化與友盟國家經貿合作。

前項措施之執行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得由本部另定

之。

第十條　　獲貸事業及承貸金融機構辦理第四條規定之提供企業金融

支持措施，應盡義務如下：

一、本部、本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以下簡稱中企署)、

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金融機構得隨時派員前往獲貸事

業瞭解貸款運用情形，獲貸事業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二、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信用保證、貸款利息

減免或其他相關資料，本部、中企署與信保基金得

隨時派員前往瞭解前述資料之保存及作業情形，承

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一條　　本部督導與執行第四條規定之提供企業金融支持措施，

或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貸款及保證相關事項，各經辦人

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民營

金融機構與信保基金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

責任；本部及公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

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免除予以

糾正之處置。

第十二條　　本部應針對依本辦法規定推動措施之計畫執行成效進行

專案列管及考核，受獎勵、補助、利息減免、輔導或協助

貸款者應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第十三條　　已依本辦法或其他法規享有獎勵或補助者，不得就同一

事項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勵或補助。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不予獎勵或補助；已核定獎

勵或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之，並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

政處分令返還各該獎勵或補助之一部或全部：

一、申請文件、資料或計畫內容有虛偽不實。

二、未依本部核定計畫執行。

三、未依第十二條規定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四、違反前條規定，就同一事項重複申請獎勵或補

助。

五、解散、歇業。

六、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施行。


